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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汇丰亚洲债券基金 
在中国内地进行分红的补充提示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丰亚洲债券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投资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代理人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关年度分红  

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5年度第[ 12 ]次分红 

本次分红的基金份

额类别  

BM2人民币

份额 

BM2港元份

额 

BM2美元份

额 

BM3H人民币

份额 

BM3H 澳元

份额 

本次分红的基金份

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968105 968108 968102 968106 968109 

本次分红的基金份

额类别每份额的分

红金额（单位：元

／份基金份额） 

人民币: 
0.0367 

港元: 
0.0369 

美元:  
0.0370 

人民币: 
0.0232 

澳元: 
0.0358 

 

注：有关本次分红的全部信息投资人可参阅基金管理人于本公司网站
（https://www.hsbcjt.cn/）登载的基金分红文件。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中国内地权益登
记日 

2025年 12月 31日 

中国内地除息日 2025年 12月 31日 

中国内地现金红
利发放日 

BM2人民币份
额 

2026年 1月
15日 

BM2港元份
额 

2026年 1月
15日 

BM2美元份
额 

2026年 1
月 15日 

BM3H人民
币份额 

2026年 1
月 15日 

BM3H澳元
份额 

2026年 1
月 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次分红的
基金份额类别的全体份额持有人。 

https://www.hsbcj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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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相关事项的
说明 

本基金的分红来源于基金取得的收益。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联合发布的财税 [2015] 125号《关于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基金互认从香港基金分配取

得的收益，由该香港基金在内地的代理人按照 2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对内地企业投资者通过基金互认从香港基金分配取得的收

益，计入其收入总额，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由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对

基金投资者的税收政策存在差异，可能导致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销售

的份额资产回报有别于在香港销售的相关份额。同时，中国内地关于

在内地销售的香港互认基金与内地普通公募基金的税收政策也存在差

异。综上，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因税收政策差异而对基金资产回报可

能产生的影响。内地投资者如需了解其投资于香港互认基金的中国税

收政策，请查阅财税 [2015] 125号《关于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 

内地代理人就本次分红的基金份额类别每份额应为内地个人投资者代

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金额约为美元 0.0074 元（交易代码[968102])、人

民币 0.0073 元（交易代码[968105])、人民币 0.0046 元（交易代码

[968106])、港元 0.0074 元（交易代码[968108])、澳元 0.0072 元（交

易代码[968109])。 

由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是将所有内地个人投资者分红红

利总金额统一扣税后再进行税后红利的明细分摊处理，因此依照前述

每份基金份额类别应扣缴的个人所得税的金额而计算所得的投资人所

持份额应扣缴的个人所得税总金额与投资人实际应扣缴的个人所得税

总金额可能存在尾差。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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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中国内地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中国内地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2 此次分红的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3.3 咨询办法： 

（1）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 

（2）中国内地代理人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86) 021-

20376888。 

（3）中国内地代理人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s://www.hsbcjt.cn/ 

风险提示： 

1． 本文件所载的任何与基金分红有关的金额内容均来自于本基金基金管理

人汇丰投资基金（香港）有限公司。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能保

证或负责相关金额内容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就此所

引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2． 本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投资风险及投资收益水平，敬请投资者注意。 

3． 投资涉及风险。投资前请参阅销售文件所载详情，包括本基金的主要风

险及香港互认基金的特有风险。投资价值及收益可出现波动，投资者的

投资并无保证，过去的业绩并不预示未来表现。汇率波动可导致有关海

外投资的价值升跌。 

4． 本基金为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中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注册的香港基金，

在内地市场向公众销售，中国证监会及香港证监会并未对本基金的风险

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推荐或者保证。汇丰投资基金（香港）有限公

司受香港证监会监管，为本香港互认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汇丰晋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基金管理资格，为本香港互认基金

的中国内地代理人。 

5． 本文件所载资料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或发售或邀请认购任何证券、投资

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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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 1月 14日 


